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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教授兆徽原籍哈爾濱市，民國 11 年 7 月生。民國 47 年 8 月起於東方語文學系俄

文組任教，曾任東語系教授兼系主任；81 年起任教於俄國語文學系，至 90 年完全退休，

為校服務共 43 年，作育俄語人才無數。王教授平日除教授俄文專業相關課程，更關心

學生日常生活，一生完全奉獻於教育。王教授致力於培育俄文人才，對學生關懷備至且

對歷屆系友發展情況如數家珍。1982 年諾貝爾文學獎桂冠亞力山大．索忍尼辛訪台，曾

經應邀擔任索忍尼辛發表「給自由中國」演說的翻譯，該文一度列入中學國文教材，為

研究近代台灣社會發展重要文獻。斯拉夫語文學系特別設置「王教授兆徽獎助學金」，

以紀念王教授對本系及社會卓越貢獻。 

 

第一條 本獎助學金旨在獎助斯拉夫語文學系（以下簡稱本系）學業成績優異、家境

清寒或熱忱服務之學生。 

第二條 獎助學金基金來源：系友及社會各界透過政治大學「捐政」系統，指名「王

教授兆徽獎助學金」用途。 

第三條 本獎助學金由本系系務會議負責審核給獎事宜。 

第四條 獎助對象：本系碩士班及大學部三年級以上學生。 

第五條 獎助名額：大學部每學年 1-3 名為原則，碩士班新生 1-3 名（依據本系「學

士班學生五年一貫修讀學、碩士學位鼓勵辦法」入學者優先；提學入學者請

於次學年申請）。 

第六條 獎助金額：由本系系務會議依據捐獻基金情形核定；大學部每人每學年不超

過新台幣捌仟元，碩士班每人每學年不超過新台幣參萬元為原則。 

第七條 申請時間：由本系公告，一學年辦理一次為原則。 

第八條 申請手續及資格： 

1. 個人履歷表一份； 

2. 成績單一份； 

3. 老師推薦函  

4. 其他有關學習成果或服務貢獻之證明。 

第九條 受獎學生需至本系義務服務 20 小時。 

第十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，得另行補充之。 

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本系系務會議通過，並經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